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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條

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：

一、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

    予政府。

二、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，並由該民間機構營

    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
三、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

    權，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
四、民間機構投資增建、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；營運期間屆

    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
五、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，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

    還政府。

六、配合政府政策，由民間機構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新建，擁有所有權

    ，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。

七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。

前項各款之營運期間，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定之計畫及投資契約中訂定之

。其屬公用事業者，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十九條之限制；其訂有

租賃契約者，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、土地法第二十五條、國有財產法

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。

第 13 條

本章所稱公共建設所需用地，係指經主辦機關核定之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

需之用地，含公共建設、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所需用地。



前項用地取得如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，主辦機關得報經行政院核准後，委

託民間機構擬定都市計畫草案及辦理區段徵收開發業務。

附屬事業之經營，須經其他有關機關核准者，應由民間機構申請取得核准

。

民間機構經營第一項附屬事業之收入，應計入公共建設整體財務收入。

第 51-1 條

主辦機關應於營運期間內，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營運績效評定。

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，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

前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，由其繼續營運。優先定約以一次為限，且延長

期限不得逾原投資契約期限。

第一項營運績效評估項目、標準、程序、績效良好之評定方式等作業辦法

，應於投資契約明定之。


